
新农村建设

开展村级卫生室建设  
推进新农合健康发展

鲍志强  高 英

村级卫生室建设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平

台，是健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基础，也是农民防病治

病的基本保障。2007年以来，湖北宜城市广泛开展了村

级卫生室建设工作试点，并采取得力措施狠抓落实，取

得了明显成效。
1 .科学规划，确立村卫生室建设标准。按照便民、利

民的原则，依据村民居住特点、交通状况和实际需要，制

定出台了村卫生室整顿建设实施方案与设置规划。原则

上坚持一村一室，人口较少的村联合设置卫生室。同时，

统一规定了村卫生室建设标准和药品、设备配置标准，

统一规范了医疗文书（处方、门诊登记簿等），制定了统一

的管理制度、工作规范和诊疗操作规程。宜城市到 2007

年 7月底已全部完成村卫生室整建工作，对考评合格的

148个村卫生室授予标牌。

2.多方筹资，加大村卫生室建设投入。为确保村卫生

室建设顺利进行，宜城市采取政府适当投入、乡（镇）村

提供土地、村医个人适当出资、防保站和财政所负责建设

的办法，多方筹资，推进村卫生室建设。2007年宜城市

安排卫生事业费 1233万元，比上年增长 80 % ，其中在财

政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 630万元。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，

2007年共新建标准村卫生室 68 个，改建 81 个，彻底改

善了农民群众就近就医的条件。

3 . 健全制度，强化村卫生室日常管理。在村卫生室

的管理上，宜城市变“村办村管”为“村办镇管”，对村卫

生室严格实行“六统一”和“六有”的管理模式，即机构统

一设置、人员统一调配、药品统一调拨、财务统一监管、

工作统一考核、制度统一上墙，看病有登记、发药有处方、

收费有依据、进药有凭证、收支有明细、传染病有报告。

4.规范服务，控制村卫生室费用增长。通过加强定点

医疗机构监督管理，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为，有

效地控制了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和基金支出，提高基

金运行效益，真正让农民受益。如规定了使用基本用药目

录以外的药品按镇、市、市外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分别不

得超过住院药品总费用的 5%、10%、15% ，因病情需 要

必须使用非目录药品的，应事前经过患者同意并签字，患

者没签字的超出部分由定点医疗机构支付。

通过规范全市村级卫生室的建设与管理，做到了农

民生病不出村，小钱防大病，方便了农民就医，提高了农

民健康水平。

一是进一步提升了村卫生室的综合服务能力。卫生资

源得到了优化整合，各项规章制度得以建立和健全，公共卫

生任务得到了落实，规范了转诊行为。村医经过严格考核、

竞聘上岗，提高了业务素质和服务质量，降低了医疗差错的

发生。落实了常见诊治、预防保健、妇幼卫生、计划生育技

术指导、健康教育等职能，提高了农民群众健康保障水平。

二是有效促进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开展。

宜城市全面加强村卫生室服务能力建设后，广大农民可

以就近享受到全天候的医疗卫生服务，增强了农民对新

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信心。2007年 1 ～ 8月，全市“新

农合”实际发生门诊人次 21337人，费用总额 58.57万

元，实际补偿 44.1 万元，住院 4502人（次），费用总额

879.94万元，补偿 227.78万元。

三是逐步规范了农村医疗市场。通过对村卫生室的

重新规划布局，较好地解决了一村多室及农村集镇重复

设置医疗机构的问题，实现了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

效利用。为保证药品质量，统一实行乡（镇）防保站向辖

区内村卫生室平价调拨药品制度，把住了药品的入口关，

保障了农民群众的用药安全。同时，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

度，并将管理制度和村卫生室药品与医疗服务价格标准

上墙公示，保障了农民群众的知情权、选择权和监督权。

四是充分发挥了乡（镇）防保站的枢纽功能。通过加

强村卫生室建设，实施乡村卫生服务管理一体化，加强乡

（镇）防保站的管理职能，充分发挥了其在区域内的中心

地位和枢纽作用，使乡（镇）防保站和村卫生室的关系从

竞争对手变为合作伙伴，从而促进了农村三级医疗预防

保健网络整体功能的发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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